
 
 
 
 
 
 
 
 
 
 
 
 
 
 
 
 
 
 
 
 
 
 
 
 
 
 
 
 
 
 
 
 
 
 
 
 
 
 
 
 
 
 
 
 
 
 
 
 
 
 
 

法法网网在在收收
【明慧网】经过四年调查，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

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

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

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

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

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

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而

下达国际通缉令，命令阿根廷

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级官员。 

在长达一百四十二页的法律文书中，法官详尽地评

估了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江泽民、罗

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实施的群体灭绝政策中，采用

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尊严是极大的

蔑视。”Lamadrid 法官在裁决书中写到，“在这个旨在

铲除法轮功的运动中，毒打、酷刑、绑架、死亡、洗脑、

心理折磨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常便饭。” 

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是“普遍管辖原

则”。他在文件中说：“在这个案件中，针对被告被控

的罪责——其在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

多，以及精神残害之重，必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 

  起起诉诉迫迫害害元元凶凶  江江罗罗成成被被告告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罗干在阿根廷访问期间，

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傅丽维女士委任阿根廷律师

Elas 及 Cowes，于联邦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控告罗干

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此案被阿根廷联

邦法院受理，并由该庭法官 Lamadrid 负责审理。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认定罗干的上司江泽民是

对法轮功迫害的最初发动者，因此把江泽民加入案件中

一并审理。其迫害事实也被加进卷宗，和罗干罪名相同。

  调调查查迫迫害害真真相相  法法官官亲亲自自赴赴美美取取证证  
二零零六年初，联邦刑事庭第九法庭开始对江泽民、

罗干在中国对法轮功犯下的罪行进行调查，Lamadrid 法

官针对案件进行多方取证。在此期间，来自不同国家的

法轮功学员前往阿根廷出庭作证，非法轮功学员也前往

阿根廷作证，如来自加拿大的乔高先生及麦塔斯博士。

自零六年四月三日至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在布宜

诺斯艾利斯的联邦法庭上收集了九个证人的证言。 

二零零八年四月，Lamadrid 法官获得最高法院的许

可及财务上的资助，前往纽约会见更多的受害者，二零

零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五日，法官亲赴阿根廷驻纽

约总领事馆，向十位居住于美国的证人取证。 

在调查过程中，联合国和多边组织关于江罗迫害法

轮功的调查报告也被法官加入此案卷宗。 

在这期间，中共用尽流氓手段企图阻止此案的进行，

但是，Lamadrid 法官坚持不懈，终于完成调查并正式裁

决逮捕两名刑事被告。◇ 

背背景景资资料料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

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
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
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
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
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
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
“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施行“名誉上搞臭、
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
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十年来，经核实被迫害致死
的法轮功学员已超过三千多人。还有众多的法轮功
学员遭关押、酷刑、失踪、甚至被活摘器官等等。

中共还控制喉舌媒体大量编造、散播谎言。尤
以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炮制“天安门自焚”栽
赃法轮功为甚，其后被联合国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证
实为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伪案。 

经联合国及许多国际人权组织深入调查，已确认
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的证据属实，目前全球 30 多个
国家至少有 55 个控告江泽民及其帮凶的诉讼案。◇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为澳门第

三任特首就职日，中共党魁胡锦涛于十九日及二十

日到访澳门。澳门法轮功学员在澳门最热闹的步行

街——“玫瑰堂前地”举行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

功的迫害，呼吁将江泽民等迫害元凶绳之以法。 

学员打出『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横幅

参加集

会的法轮功

学员林先生

表示：“江

泽民与中共

互相利用迫

害法轮功，

导致至少三

千多名法轮

功学员死 

亡，还血腥地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阿根

庭法庭己于十二月十七日裁决下令逮捕江泽民

及罗干，我现在呼吁胡锦涛顺应天意，抓捕江泽

民及罗干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予以法办，为自

己及中华民族的未来作出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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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那么就可以运用‘普遍管辖

原则’在欧洲进行起诉。西班牙法

庭的决定可以强化‘普遍管辖原则’

来针对那些对法轮功所犯下的罪

行。” 

“现在中共当局必须回应，但

我们知道，它们是不会回应的。西

班牙法庭目前在等待，将会启动司

法程序，有效地将那些中共官员逮

捕并引渡。” 

波杰先生说，“目前，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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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际法网，继续这样一步步做下去，犯下反

人类罪的这些中共官员终会被绳之以法。 

波杰先生曾与多国律师一起，成功地将前

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送上法庭。对于诉江案，

他表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结果，这说明一

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有很多的法律条款足

以起诉这些罪犯，这些人在中国还没有被绳之

律师们在形成一个团队，吸取彼此的经验。我

们在运作一个国际司法网，并在欧洲各国实施，

正如我们为法轮功学员做的那样，建立一个广

泛的合作系统，让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来欧洲

旅行将会是令其畏惧的事情。我们这样一步步

继续做下去，终有一天，我们能成功地判定这

些中共官员是反人类的罪犯。”◇ 

■ 来自比利时的国际著名人权律师乔
治-亨利•波杰先生（G.-H. Beauthier）

【明慧网】西班

牙国家法庭日前以

“群体灭绝罪”及

“酷刑罪”起诉江泽

民、罗干、薄熙来、

贾庆林和吴官正五

名迫害法轮功的元

凶，来自比利时的国

际著名人权律师乔

治-亨利•波杰先生

近日表示：我们在建 

 
 
“追查国际”全称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成立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日，旨在帮助和协调国际

社会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

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

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本组

织从即日起对下述迫害案立案追查。 
追查案由简介：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湖北

省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员彭维胜和儿子彭亮同时被

武汉市公安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及遭受非法刑讯后

送劳教。他们分别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和一年，彭维胜

被关押在武汉市何湾劳教所二大队。这是继彭维胜的

小儿子彭敏及妻子李莹秀分别于二零零一年四月六日

和零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先后被迫害致死后的又一次残

酷的迫害。目前彭维胜被关押在何湾劳教所二大队已

有一年多，当家人于零九年七月再次去何湾劳教所看

望彭维胜时，劳教所二大队管教队长说他已精神失常，

准备把他送精神病院。可家人认为，一年多没见到他

了，要求先见到彭维胜才能作决定，况且他被绑架前

并没有精神失常，但遭到劳教所的拒绝。 
涉案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湖北省武汉市何湾

劳教所二大队大队长雷昌文，管教队长答邦磊，管教

干事苏镇江，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干事韩政。 
中共自建政以来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

已经民心丧尽。大纪元时报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日） 

问世后引发了中国大陆六千五百多万人宣布退出中共
党(团)组织的大潮，退出中共人数每天仍以三至六万
人的数量持续发展；二零零零年以来中共在中国多数
省市设有地下集中营秘密非法关押杀害法轮功学员，
从健康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身体上强制摘取心、肝、 
肾、肺和眼角膜等器官供移植使用，因主要器官被摘
除而死亡的法轮功学员尸体被就地焚化灭迹。这种灭
绝人性的暴行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赴中国大陆
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已成立。自二零
零三年以来包括江泽民在内的涉嫌参与迫害的中共官
员已有三十人在国际上被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
及酷刑罪”正式起诉。二零零五年十月九日“追查国
际”全面启动了 “全球监视追踪系统”，涉案凶手和
直接责任人会被列入全球监视追踪名单。 

“追查国际”从即日起对涉案主要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进行全面追查，进一步核查其犯罪事实。本组织
欢迎知情人收集保存上述人员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包
括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及其贪污腐败、拥有
不法资产及海外资产（无论以何种方式藏匿转移）的
情况，以安全可靠的方式送交本组织。 

附 件  1 ：“ 禁 止 酷 刑 犯 入 境 美 国 法 案 ”
（Anti-Atrocity Alien Deportation Act）：2004 年 12 月 17
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签署法案，授权司法部追踪
那些犯有战争罪、酷刑、群体灭绝罪、迫害宗教信仰，
以及侵犯人权的外国人，限制其入境或将其驱除出境。
根据新的法案，曾经酷刑折磨他人者、犯下群体灭绝
罪行者，以及迫害宗教信仰者，不准此种人入境，或
将其从美国驱逐。法案还包括（1）在国外参与实施酷
刑和杀人的外国人；（2）“群体灭绝”和“特别严重侵
犯宗教信仰自由”者。美国移民归化法第 212(a)(2)(G) 
条规定，外国政府官员在过去的两年中从事参与严重
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不
得进入美国。 


